
桂医会〔2025〕222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我区眼科的学科发展，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，增进相

互了解，传递领域内的最新学术进展，提高眼科专科医护人员的

诊疗水平。经研究，由广西医学会主办，广西医学会眼科分会、

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联合承办的广西医学会眼科学 2025 年学术年

会暨第五届眼科杏湖论坛培训班定于 2025 年 12 月 19-20 日在南

宁市举办。同期举办眼科新进展学习班。本次会议旨在搭建一个

“对话前沿、思维碰撞、互动交流”的学术平台，将邀请区内外

眼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，探讨视觉健康领域的新理念、新进展、

新技术，共同推动我区眼科学的发展。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9 日 10:00-20:00 报到；19 日下

午，20 日全天学术会议，21 日撤离；

（二）地点：拟定南宁市（具体详见后续通知）。

二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广西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各

专科成员（对于累计三次无故缺席专科分会委员会议或常委会议

的成员，经常委会讨论通过，作自动离职处理，确因工作需要不

能出席会议可委派代表参会或书面形式向主委请假）；

（二）广西区内各级医疗机构眼科相关专业医务人员 ；



（三）自愿支持会议的单位、机构。

三、会议内容

（一）专题讲座；

（二）眼科手术技能培训；

（三）学术交流。

四、报名方式、费用及其他

（一）会议费用：会务费 800 元/人，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自

理，费用回单位报销。

（二）报名交费方式：参会统一通过系统注册交费，扫描下

方会议二维码或登陆网址：https://2025gxyk.sciconf.cn（支持微

信、支付宝，如需使用公务卡可微信绑定后支付）；

（三）发票查询及下载：会议结束3个工作日后，请登录收票

人邮箱下载电子发票（搜索邮件“百旺金穗云”）。已报名缴费但

无法参会学员，可于报到前1天在报名系统申请退费，逾期不予受

理；

（四）学分授予：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I类学分【项目

编号：202507070200005（省）】。参会者自行在手机上下载“医教

管理”APP，会议期间完成现场扫码考勤、参加考试、项目评价等

三个步骤后，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审批后授予相应学分；

（五）个人会员会费：请专科分会委员及专科成员按《广西

医学会关于收取会员会费的通知》缴纳会费100元/人/年；

（六）参会要求：会议期间不组织与会专家或代表参加大会

日程以外的活动，支持会议单位、机构不得进行与收费挂钩的品

牌推介、成果发布、论文发表等活动；

（七）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：

1.广西医学会网站：www.gxma.org.cn;

2.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：guangxiyxh



（八）联系人：

1.专科分会：黄宝宇 18677164363

方丽英 18776907938

2.学术与组织管理部：覃超勇 、邓莉 0771-2863646

广西医学会

2025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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